
主旨：

一、

二、

(一)

(二)

(三)

三、

說明：

國立臺灣大學函

地址 ：10617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4段1號
聯絡人 ：陳政勳
聯絡電話：67065
電子郵件：ccshiun@ntu.edu.tw

受文者：登載於本校首頁校園公告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4月13日
發文字號：校人字第1110024697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五(附件1,附件2)

 本校建教合作計畫專任人員每月薪資，自111年5月起將

提供部分對象由校方統一報帳之服務(不含醫學院及公衛

學院)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計畫主持人。

 

為簡化計畫執行單位行政作業，本校成立專案工作小組

規劃在建教合作計畫下之專任人員薪資辦理統一報帳作

業。經邀集相關單位多次研商，目前已完成系統建置，

並規劃針對符合條件之人員採階段式開放，由計畫主持

人於辦理聘僱同時提出申請，完成簽核程序後，即由校

方按月辦理當月之計畫專任人員薪資統一報帳作業。

本專案規劃時程及預計開放對象為下列之本國籍專任研

究助理及計畫博士後研究人員：

111年5月起：聘期滿1年，且無薪酬加給或額外加給

者。

112年1月起：聘期滿半年以上，且無薪酬加給或額外

加給者。

112年3月起：聘期滿半年以上，且薪酬加給或額外加

給與本薪為同一經費來源者。

校總區計畫專任人員薪資入帳時間原則為當月15日。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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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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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

五、

及完成申請之月份或有追溯核准之薪酬等情形，致無法

由校方統一申報者，仍維持由計畫主持人辦理補發事

宜。聘僱期間如有中途提前離職或轉聘者，未能及時辦

理離職退保而有溢發，或請假超過有應繳還薪資等情

形，均應由計畫主持人開立支出收回單辦理薪資追繳事

宜。

至醫學院及公衛學院(經費來源為醫學院及公衛學院者)人
員部分，將俟該校區完成系統測試後另案公告實施日

期。

檢附本專案之詳細說明及申請流程供參。

正本：各一二級單位

副本：登載於本校首頁校園公告、綜合業務組、醫學院研究發展分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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